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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陳暉傑
電話：(06)2991111#8393
電子信箱：sunarmy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社字第11401954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0195453A00_ATTCH3.odt、0195453A00_ATTCH2.odt、

0195453A00_ATTCH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4年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儲訓班童軍輔導木章

訓練（以下簡稱校長木章訓）、國民中學候用主任儲訓班

童軍木章基本訓練（以下簡稱國中主任童木基訓）及國民

小學候用主任儲訓班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（以下簡稱國小

主任幼木基訓）計畫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培育童軍教育領導人才，擴增童軍人力資源，促進本市

童軍活動發展，辦理旨揭計畫。

二、計畫內容摘要如下：

(一)校長木章訓：

１、辦理日期：114年5月29日（星期四）至114年6月1日

（星期日）。

２、辦理地點：億載國小漁光分校童軍營地。

３、參加對象及報名費用：

(１)本市114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錄取者務必參

加，報名費用由所屬學校全額補助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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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本市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及儲備校長鼓勵參加，報

名費用由所屬學校全額或酌予補助。

(二)國中主任童木基訓：

１、辦理日期：114年5月1日（星期四）至114年5月4日

（星期日）。

２、辦理地點：億載國小漁光分校童軍營地。

３、參加對象及報名費用：

(１)本市114年度國民中學主任甄選錄取者務必參加，

報名費用由所屬學校全額補助。

(２)本市現職國民中學主任及教師鼓勵參加，報名費用

由所屬學校全額或酌予補助。

(三)國小主任幼木基訓：

１、辦理日期：114年5月9日（星期五）至114年5月11日

（星期日）。

２、辦理地點：億載國小漁光分校童軍營地。

３、參加對象及報名費用：

(１)本市114年度國民小學主任甄選錄取者務必參加，

報名費用由所屬學校全額補助。

(２)本市現職國民小學主任及教師鼓勵參加，報名費用

由所屬學校全額或酌予補助。

(四)承辦單位：臺南市童軍會。

(五)各校補助之報名費用由預算科目「服務費用-專業服務

費-委託考選訓練費」項下支出。

三、檢附實施計畫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各公立高中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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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局社會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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